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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目标分类）
	分值
	二级指标（分类细化）
	分值
	三级指标        （绩效目标内容）
	分值
	绩效标准
（绩效目标值）
	评价
得分
	评分细则

	决   策
	13
	项目
立项
	4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项目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工作计划（1分）；根据需要制定中长期实施规划（1分）。
	2
	项目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工作计划（1分）；根据《武汉市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7-2020年)》(武政规[2017]33号)在文件中明确实施规划（1分）。得2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1分）；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1分）。
	2
	项目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共省委、省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鄂发[2019]11号）、《武汉市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7-2020年)》(武政规[2017]33号)申请设立，并填报《2019年度学前教育专项经费项目申报表》（1分）；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1分）。得2分。

	
	
	绩效
目标
	5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项目设定绩效目标，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1分）；绩效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1分）；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1分）。
	3
	项目实施单位已填报《2019年度学前教育专项经费项目申报表》（1分）；绩效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1分）；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1分）。得3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
	2
	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且清晰可衡量（1分）；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计划相匹配（1分）。
	2
	项目实施单位结合实际工作内容填报《2019年度学前教育专项经费项目申报表》，并设定年度绩效指标（1分）；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计划相匹配（1分）。得2分。

	
	
	资金
投入
	4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项目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1分）；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1分）。
	2
	项目年初设定绩效目标申报当年预算计划投入资金5,122.00万元，支持学前教育的发展（1分）；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1分）。得2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制定相关资金管理办法（1分）；资金分配依据充分，资金分配办法全面、合理（1分）。
	1.5
	武昌区教育局根据《武汉市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7-2020年)》(武政规[2017]33号)文件精神，并结合武昌区学前教育实际情况，已制定《武昌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奖补管理规定》（2017年修订），项目管理办法中明确幼儿园奖补标准和资金管理规定（1分）；项目依据《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鄂发[2019]11号）文件精神，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通过《武昌区2019年地区公办幼儿园专项资金》补助名单得知，社会生源按580元/生·年进行补助，街道办园按0.70万元减去保教费后的整数计算，但未制定公办幼儿园相关奖补标准文件。扣0.5分，得1.5分。

	过   程
	21
	资金
管理
	12
	资金到位率
	4
	按资金到位率分档评价，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资金到位率分档标准为到位率达到100%计4分、90%≤到位率＜100%计3分、80%≤到位率＜90%计2分、60%≤到位率＜80%计1分、到位率＜60%不得分。
	4
	根据《武昌区财政局关于武昌区教育局2019年部门预算的批复》（武昌财预[2019]34号），2019年学前教育经费项目预算资金5,122.00万元；截止2019年年末实际到位资金共计5,122.00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得4分。

	
	
	
	
	预算执行率
	4
	按预算执行率分档评价，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预算执行率分档标准为执行率达到100%计4分、80%≤执行率＜100%计2分、60%≤执行率＜80%计1分、执行率＜60%不得分。
	4
	2019年“学前教育专项经费”项目实际支出共计5,245.344万元，其中：由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开支4,964.50万元、调剂其他项目资金280.844万元（包括高中课后服务费124.76万元、关爱教师专项经费44.908万元和以薪养岗专项经费111.176万元）。本项目预算资金5,122.00万元，用于学前教育专项经费4,964.50万元、被2019年湖北省实验幼儿师范学校和湖北省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调剂157.50万元。预算执行率=5,245.344/5,122.00×100%=102.41%。得4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项目支出不存在虚列支出情况（1分）；不存在支出手续不合规情况（1分）；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情况（1分），不存在超标准开支情况（1分）。
	3
	项目支出不存在虚列支出情况（1分）；不存在支出手续不合规情况（1分）；不存在超标准开支情况（1分）；学前教育专项经费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但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瑕疵，详情情况如下：①2019年“学前教育专项经费”项目实际支出共计5,245.344万元，其中：由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开支4,964.50万元、调剂其他项目资金280.844万元（包括高中课后服务费124.76万元、关爱教师专项经费44.908万元和以薪养岗专项经费111.176万元）；②本项目预算资金5,122.00万元，用于学前教育专项经费4,964.50万元、被2019年湖北省实验幼儿师范学校和湖北省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调剂157.50万元。单位提供情况说明如下：2019年公办幼儿园生均经费市级标准提高到720元/生·年，由于2019年公办幼儿园生均经费预算市级标准是600元/生·年，产生157.50万元差额在2019年预算中列支。扣1分，得3分。

	
	
	组织
实施
	9
	管理制度健全性
	4
	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2分）；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2分）。
	3
	该项目已制定《武昌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奖补管理规定》（2017年修订），且沿用其他关于该项目管理制度，系《武汉市教育局民办学校财务管理暂行办法》（2分），但管理制度存在瑕疵，详细情况如下：项目依据《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鄂发[2019]11号）文件精神，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通过《武昌区2019年地区公办幼儿园专项资金》补助名单得知，社会生源按580元/生·年进行补助，街道办园按0.70万元减去保教费后的整数计算，但未制定公办幼儿园相关奖补标准文件。扣1分，得3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项目按管理制度进行管理并严格执行项目管理程序（2分）；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发现一处不符合规定扣1分，扣完即止（3分）。
	3
	该项目依据《武昌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奖补管理规定》（2017年修订）等管理办法加强监督与管理，但实施过程中存在瑕疵，详细情况如下：①经抽查，武昌区2019年上半年、下半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发放名单中，武昌区风华天城幼儿园备案标准为1960元/生/月、2120元/生/月（收费标准实行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而月补助标准为460元/生、500元/生，等级园奖励标准为50元/生/月，违反了《武昌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奖补管理规定》（2017年修订），文件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准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收费合理。与武昌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相适应，每生每月收取的保教费（不含伙食费）0.16万元以内的幼儿园”；②项目依据《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鄂发[2019]11号）文件精神，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通过《武昌区2019年地区公办幼儿园专项资金》补助名单得知，社会生源按580元/生·年进行补助，街道办园按0.70万元减去保教费后的整数计算，但未制定公办幼儿园相关奖补标准文件。扣2分，得3分。

	产出
	37
	产出
数量
	12
	2019年春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数量
	4
	按照《武昌区2019年（上半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名单，拨付给44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足数拨付计满分，否则每发现一例，扣1分，扣完为止。
	4
	通过查看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得知，该项目2019年春季实际拨付给44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得4分。

	
	
	
	
	2019年秋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数量
	4
	按照《武昌区2019年（下半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名单，拨付给42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足数拨付计满分，否则每发现一例，扣1分，扣完为止。
	3
	通过查看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得知，该项目2019年秋季实际拨付给41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扣1分，得3分。

	
	
	
	
	2019年地区公办幼儿园补助数量
	4
	按照《武昌区2019年地区公办幼儿园专项资金》名单，补助18家公办幼儿园专项经费。足数拨付计满分，否则每发现一例，扣1分，扣完为止。
	4
	通过查看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得知，该项目2019年度拨付给18家公办幼儿园专项经费。得4分。

	
	
	产出
质量
	12
	2019年春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达标率
	4
	2019年春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等级奖励标准和月补助标准进行补助计4分，否则每发现一例扣1分，扣完为止。
	3
	通过查看《武昌区2019年（上半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名单、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得知，2019年春季实际拨付给44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瑕疵，详细情况如下：武昌区风华天城幼儿园备案标准为1960元/生/月、2120元/生/月（收费标准实行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而月补助标准为460元/生、500元/生，等级园奖励标准为50元/生/月，违反了《武昌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奖补管理规定》（2017年修订），文件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准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收费合理。与武昌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相适应，每生每月收取的保教费（不含伙食费）0.16万元以内的幼儿园”。扣1分，得3分。

	
	
	
	
	2019年秋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达标率
	4
	2019年秋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等级奖励标准和月补助标准进行补助计4分，否则每发现一例扣1分，扣完为止。
	3
	通过《武昌区2019年（下半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名单、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得知，2019年秋季实际拨付给41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瑕疵，详细情况如下：武昌区风华天城幼儿园备案标准为1960元/生/月、2120元/生/月（收费标准实行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而月补助标准为460元/生、500元/生，等级园奖励标准为50元/生/月，违反了《武昌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奖补管理规定》（2017年修订），文件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准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收费合理。与武昌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相适应，每生每月收取的保教费（不含伙食费）0.16万元以内的幼儿园”。扣1分，得3分。

	
	
	
	
	公办幼儿园补助标准达标率
	4
	2019年地区公办幼儿园严格按照公办幼儿园相关奖补政策文件规定补助，计4分，否则每发现一例扣1分，扣完为止。
	2
	项目依据《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鄂发[2019]11号）文件精神，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通过查看《武昌区2019年地区公办幼儿园专项资金》补助名单得知，院校办、企业办、事业单位办、部队办四类公办幼儿园在外单位幼儿数为5148人，按580元/生·年进行补助；街道办公办幼儿园在外单位幼儿数为511人，按0.70万元减去保教费后的整数计算，但未制定公办幼儿园相关奖补标准文件，也未提供街道办胭脂路幼儿园和武昌路幼儿园保教费金额。扣2分，得2分。

	
	
	产出
时效
	8
	奖补资金发放及时率
	4
	按奖补资金发放及时率分档评价，奖补资金发放及时率=奖补资金实际发放时间/奖补资金计划发放时间×100%，奖补资金发放及时率分档标准为及时率达到100%计4分、95%≤及时率＜100%计3分、90%≤及时率＜95%计2分、85%≤及时率＜90%计1分、及时率＜85%不得分。
	4
	2019年上半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在2019年6月底及时发放到位；2019年下半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经费，在2019年9月底及时发放到位；2019年地区公办幼儿园专项资金，在2019年12月底及时发放到位。奖补资金发放及时率为100%。得4分。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名单公示时间
	4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名单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常年公示计满分，否则不得分。
	4
	通过网络信息查询，《区教育局关于2018-2019年学年度普惠性民办园认定结果的通报》于2018年9月28日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常年公示；《区教育局关于2019-2020年学年度普惠性民办园认定结果的通报》于2019年10月30日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常年公示。得4分。

	
	
	产出
成本
	5
	成本控制率
	5
	成本控制率=截至年末累计实际支出数/项目资金当年预算数。成本控制率≦100%得满分；100%﹤成本控制率≦105%时，得分为此项指标满分值-100×（成本控制率-100%）（如：成本控制率=102.8%，此项指标权重5分，则得分为5-2.8=2.2分），成本控制率＞105%时不得分。
	2.6
	2019年“学前教育专项经费”项目实际支出共计5,245.344万元，其中：由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开支4,964.50万元、调剂其他项目资金280.844万元（包括高中课后服务费124.76万元、关爱教师专项经费44.908万元和以薪养岗专项经费111.176万元）。本项目预算资金5,122.00万元，用于学前教育专项经费4,964.50万元、被2019年湖北省实验幼儿师范学校和湖北省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调剂157.50万元。成本控制率=5,245.344/5,122.00×100%=102.41%＞100%。扣2.4分，得2.6分。

	效   益
	29
	项目
效益
	7
	减轻幼儿家庭经济负担
	7
	根据问卷调查，90%以上受访者表示项目实施后，减轻幼儿家庭经济负担得满分，每降低10%扣1分，扣完为止。
	7
	该项目共分发问卷调查20份，问卷收回率100%。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目前幼儿园未正式开学，受访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次依据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在“您认为政府奖补资金是否减轻幼儿家庭经济负担？”问题中，20人选择“是”。项目实施后，通过家长报名缴费直接减免部分保教费，有效缓解“入园贵”问题，减轻幼儿家庭经济负担。得7分。

	
	
	
	7
	改善幼儿园基本办学条件
	7
	根据问卷调查，90%以上受访者表示项目实施后，改善幼儿园基本办学条件得满分，每降低10%扣1分，扣完为止。
	7
	该项目共分发问卷调查20份，问卷收回率100%。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目前幼儿园未正式开学，受访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次依据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在“您认为政府奖补资金是否改善幼儿园基本办学条件？”问题中，20人选择“是”。项目实施后，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提高幼儿园综合办园水平，促进幼儿园持续健康发展，有效改善幼儿园基本办学条件。得7分。

	
	
	
	7
	政策知晓率
	7
	按政策知晓率分档评价，政策知晓率=知晓政策人数/调查总人数×100%，政策知晓率分档标准为：知晓率≥95%计7分、90%≤知晓率＜95%计6分、85%≤知晓率＜90%计5分、80%≤知晓率＜85%计4分、75%≤知晓率＜80%计3分、70%≤知晓率＜75%计2分、65%≤知晓率＜70%计1分、知晓率＜65%不得分。
	6
	该项目共分发问卷调查20份，问卷收回率100%。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目前幼儿园未正式开学，受访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您是否了解‘学前教育专项经费’政策？”问题中，15人选择“非常了解”，3人选择“比较了解”，2人选择“一般”，政策知晓率为90.00%。本次依据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少数家长对普惠性幼儿园政策不够了解。扣1分，得6分。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8
	发放问卷调查表，按满意率评价，满意率分档标准为：满意率≥95%计8分、80%≤满意率＜95%计6分、60%≤满意率＜80%计4分、满意率＜60%不得分。
	8
	项目实施后，群众享受到普惠性服务和降低收费标准，较好地调动了普惠园的积极性，家长获得感明显增强。该项目共分发问卷调查20份，问卷收回率100%。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目前幼儿园未正式开学，受访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次依据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在“您对本次‘学前教育专项经费’项目的整体评价”问题中,16人选择非常满意，3人选择比较满意，1人选择一般。满意度=19/20×100%=95.00%。得8分。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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